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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含油固废来源、类型、产生量及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含油固废管治存在的适宜技术少、

处理达标难，次生污染重、需系统治理，资源化途径少、难以推广利用和监管不到位、有效监管难等问题；提出了

推进全生命周期防治、实现污染物近零排放，强化全生命周期监管、确保本质环保和零污染事故发生，加大研发

与政策支持、促进高质量低碳发展等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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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含油固废来源于油气田开采、集输、储运，炼厂加

工、精制和炼制以及含油污水处理等生产过程，主要

包括落地油泥、清罐油泥、浮渣底泥和油基钻屑等，属

于危险废物，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风险和生产经营压

力困扰着页岩气、油气开采和炼化企业的高质量发

展［１３］。２０２０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油

价断崖式下跌影响叠加而至，对油气市场供应端和需

求端造成双重挤压，石油石化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

击。据报道［４］，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和石油

石化行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石油消费大幅降低，石

油石化行业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供应压力大幅增

加，盈利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欧佩克＋”会议未就

深化减产达成一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５］。另据央视

新闻联播报道，联合国预测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

退３．２％，收入减少８．５万亿美元，抹平前四年的增

长［６］。基于此，多家机构下调全年油价预期，对油价

走势均持悲观态度，给石油石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带来了巨大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以下简称新《固废法》）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

日通过人大审查，并从９月１日起实施。新《固废法》

管控更严，处罚更高。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断崖式下跌双重影响，石

油石化企业盈利锐减，经营压力巨大，污染治理成本

凸显。新《固废法》的实施必将对含油固废的管控和

治理带来深远的影响。

１　石油石化企业含油固废管治面临的形势

１．１ 含油固废产生量大，环境污染风险较高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我国生产

原油１．９１亿ｔ，加工原油６．５２亿ｔ。按含油污泥约占

原油的１．５％计算
［７］，我国含油污泥产生量近３００万ｔ，

若加上石油化工产生的“三泥”（生化污泥、池底污泥

及浮渣）、页岩气开采的油基钻屑，含油固废年产生总

量近４００万ｔ
［８］。目前含油固废自处理成本为４０８～

１５００元／ｔ，外委则达１５００～３０００元／ｔ，每年需支出

高昂的费用。处理大量产生的含油固废不仅挤占生

产成本，而且污染风险大。

１．２ 国家先后密集出台多项法律和标准，对含油固

废全生命周期管治持续加码

１）法律更加完善、处罚更加严厉

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布了危险固废从产生、处理

到排放的全生命周期管治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污染处

罚入刑标准，对危险固废进行征税，强调废物产生者

主体责任，法律法规更加完善，违法成本更高、处罚更

重、代价更大。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

释》，明确１４种“严重污染环境”入刑标准，非法排放、

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超３ｔ最高可获刑３年。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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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实施，发布“按日计罚”，处罚数额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按照防治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违法行为造成

的直接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等因素确定的规定执行。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施行，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

声４大类污染物共计１１７种主要污染因子进行征税。

其中，发生不符合国家或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贮存或处

置危险废物行为的，除面临处罚外，还应缴纳环境保

护税，税额为每吨１０００元。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新《固废法》经人大审议通过，

９月１日起施行。新《固废法》较上一版要求更完善、

更严格，主要体现在：①产废单位需对第三方进行实

质性审查，并建立台账和全过程监管；②完善法律责

任，罚款最高达５００万元，比之前提升了１０～２０倍；

③增加固废“三同时”自主验收和排污许可制度；④新

增污泥处置的法定义务，污水处理费需覆盖污泥处置

成本；⑤收集、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需投

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２）控制指标更多，标准更严格

随着一系列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国家和地方政

府对含油固废的综合利用控制标准更为严格，控制指

标更多，含油固废中污染物指标不仅有石油类／石油

烃，还有重金属等，随着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和一系列配套的污染地块管控标准（ＨＪ２５系列标

准）的出台，含油固废的管控将更加严格。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起，ＤＢ６１／Ｔ１０２５—２０１６《陕西

省含油污泥处理利用控制限值》实施，要求铺设油田

井场、等级公路时石油类含量≤１．０％，含水率≤

４０％；用作工业生产原料时石油类含量≤２％，含水

率≤６０％
［９］。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两项行业标

准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含油污泥

处理处置及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ＳＹ／Ｔ７３０１—２０１６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含油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及污

染控制技术要求》，对含油污泥收集、运输、贮存、处理

处置、资源化综合利用及污染控制技术提出了明确要

求［１０１１］，实现了有规可依。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起，新疆实施ＤＢ６５／Ｔ３９９８—

２０１７《油气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和

ＤＢ６５／Ｔ３９９９—２０１７《油气田含油污泥及钻井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技术规范》，要求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时含

油率≤２％，含水率≤６０％，砷≤８０ｍｇ／ｋｇ
［１２１３］。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起，ＧＢ３６６００—２０１８《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实施，

污染物的筛选值和管制值更加严格，如石油烃（Ｃ１０～

Ｃ４０）筛选值最高为４５００ｍｇ／ｋｇ（０．４５％），管制值最

高为９０００ｍｇ／ｋｇ（０．９％），比以往任何标准都严
［１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实施，强调石油、化工、矿产开采等企业，未

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

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或工业生产

等活动中产生可燃性气体未回收利用或未进行防治

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产整治。

含油固废中含有一定量的ＶＯＣｓ，在全生命周期

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逸散［７］，因此，在含油固废处理

时如果不能一体化防治废气及污水，必将导致二次污

染和能源浪费，并受到严厉处罚。

上述法律法规的实施对石油石化企业的含油固

废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处理难度加

大，成本增加，二次污染问题也需一并解决。

２　含油固废管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适宜技术较少，处理达标较难

目前含油固废处理的主流技术主要有化学热洗

（调质离心分离）、热解／热脱附／焚烧、萃取、生物降

解等，上述技术均针对特定含油固废，有一定的局限

性。如化学热洗主要针对落地油泥和清罐油泥，处理

效果不稳定，清洗废水达标处理难度较大，处理后残

渣含油率很难达到２％；特殊类型的含油污泥，如含

聚油泥、稠油污泥一次处理后黏土质油泥残渣含油率

高达５％以上，达不到资源化利用的要求
［１５］；热解／热

脱附／焚烧可以处理多种类型的含油污泥，处理后含

油率可控制在１％以下，但热解工艺能耗高、易结焦、

废气难处理；清洗和热解／热脱附／焚烧处理后残渣均

没有明确从危废中豁免；萃取适合均质含油固废，但

处理后萃取剂回收难度大、易损耗；生物降解适合低

含油固废，但处理周期长、受气候影响大、污染物去除

率低。

２．２ 次生污染严重，需系统治理

含油固废处理中均有污水、废气、废渣的产生，如

清洗过程会产生大量的高浓度有机污水、污油及无组

织排放的ＶＯＣｓ，热解／热脱附处理中产生的废气、废

水和废油恶臭味较大，衍生的二次污染均比较严重，

亟需系统治理。

２．３ 资源化途径少，难以推广利用

含油固废处理残渣用于铺设通井路、铺路基土、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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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井场和制砖等研究及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制备的

建筑材料也符合相应标准，但因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

导致加工完的建筑材料无法规模化应用，只能堆存，不

仅占用大量土地，且日久风吹雨淋风化损毁严重。因

此，需加大研究力度，探索更多资源化利用途径。

２．４ 监管不到位，有效监管难

虽然炼化“三泥”产生较为集中，但页岩气开采、

油田采油施工作业点多、线长、面广，含油固废新增量

较大，有效监管难，某些接收处理的第三方企业环保

意识较差、法律意识较淡薄，再加上企业个别干部、职

工责任心不强，对含油固废全生命周期监管不到位，

导致含油固废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３　建　议

３．１ 强化全生命周期监管，确保零污染事故发生

生命周期是指一个对象的生、老、病、死，其基本涵义

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从摇篮到坟墓”（ＣｒａｄｌｅｔｏＧｒａｖｅ）的

整个过程。对于含油固废而言，就是从产生到消亡的

全过程，包括含油固废产生、收集、运输、储存、减量化

和无害化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含油固废管治的全生命周期。因此，应强化

含油固废全生命周期监管，确保零污染事故发生。

一是完善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监管体

系。各级企业环保部门应根据本企业含油固废特点

建立危险废物登记、管理和巡查制度，各级环保部门

要落实监管职责，加大检查、督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

转移、倾倒、处置含油固废行为。

二是加强含油固废监管能力和信息化建设。各

企业环保部门要着力强化含油固废监管能力建设。

加强与环评、环境执法和固体废物管理机构合作与交

流。全面推进含油固废管理信息化，突出信息化技术

的应用，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污染防治系统优化

和智能管控。

三是建立健全督察问责长效机制。各企业环保

部门要建立含油固废污染环境督察问责长效机制，持

续开展打击含油固废非法转移、倾倒专项行动，按照

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落实相关

企业责任。对非法转出转入问题突出、造成环境严重

污染并产生恶劣影响的单位，开展点穴式、机动式专

项督察，对查实的失职失责行为实施问责，切实发挥

警示震慑作用。

３．２ 推进全生命周期防治，实现本质环保和近零

排放

本质环保就是通过追求企业生产的原材料为绿

色环保型或确保有污染的原料处于受控零污染状态，

流程中产生的水、气、噪声、固废、场地等诸要素的零

污染或低污染，终端产品一定为绿色环保型，确保全

产业链为零污染或低污染。

根据含油固废全生命周期的特点，采取适宜措施

实现源头减量、过程控量、末端消量（即完全资源化利

用），从而实现本质环保、达到近零排放。

１）推行源头清洁作业，实现源头减量

管外漏和修井作业是落地油泥产生的主要原因，

应全面建立监测与预防机制，杜绝或降低管外漏发生

的几率，推行清洁作业，即含油固废不落地回收并处

理，实现落地油泥源头减量；强化井口除砂，在原油开

采、储存、输送和炼制过程中减少或采用绿色环保型

表面活性剂，实现罐底泥、池底泥减量；含油污水处理

应尽可能采用完全矿化技术，如生物法、氧化法，少用

或不用絮凝、吸附等污染物转移的方法，以减少浮渣

底泥的产生；推进高性能水基环保钻井液替代油基钻

井液，减少含油钻屑的产生量；实施分质分类储存，杜

绝含油固废与其他固废混掺，严控过程增量。

２）实施系统综合治理，实现过程控量

在设计含油固废处理时应兼顾处理中产生的废

气和污水的处理，方案设计从源头管控含油固废，实

施综合治理，在实现含油固废有效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的同时，确保污水、废气的有效处理，从地层含油泥

砂、地面储罐沉降含油泥砂等各环节设计各项参数和

工艺，将含油泥砂的含油率、含水率等作为工艺生产

指标管控，推进含油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

３）加强末端资源利用，实现末端消量

ＨＪ６０７—２０１１《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

规范》规定，含油率＞５％的含油污泥、含油泥砂应进

行再生利用［１６］；含油率介于２％～５％的含油固废没

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也无显著的回收利用价值，可

与周边水泥厂、发电厂合作协同处理，实现无害化和资

源利用；含油率＜２％的含油固废满足ＳＹ／Ｔ７３０１—

２０１６《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含油污泥资源化综合利

用及污染控制技术要求》，按照 ＧＢ５０８５．７—２０１９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１７］，在利用过程产生的固

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

废物。

此外，鉴于目前含油固废资源化技术单一且推广

应用不够，应因地制宜加快开展含油固废处理残渣资

源化技术的研发，如制备含油污水生物处理的载体、

陶粒，深度处理的氧化催化剂、吸附剂，景观基土，钻

井用压裂砂等，同时加强推广应用，完全实现资源化

·３·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仝 坤等：含油固废管治面临的形势及应对措施



和近零排放。

３．３ 加大研发与政策支持，促进高质量低碳发展

面对新冠疫情、低油价和国家环保形势的新要求，

原油“劣质化、重质化”带来的污染防治新问题，含油固

废资源化利用率较低，污染隐患大等问题，含油固废全

生命周期防治、本质环保和近零排放的管治亟待提升。

因此，相关部门和企业应投入一定资金、人员，给

予政策支持，加大含油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关键瓶颈技

术攻关，或引进和消化国内外含油固废治理先进技

术，优先发展含油固废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置技术，形

成高效、低成本、全生命周期管治与近零排放污染治

理系列技术，实现本质环保，为企业高质量、低碳和绿

色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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